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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《福州市马尾区人才住房保障实施办法》修订内容

1.第一条新增一款为：

“对重点引进的相当省高层次 A 类及以上层次人才，可‘一

事一议’研究确定。”

2.第二条“1-6 型保障对象应在马尾区注册登记的用人单位

工作……离异时间需满 2 年。”修订为：

“1-6 型保障对象应在马尾区用人单位工作，缴纳城镇职工

养老保险（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）连续满 3 个月。其中，企业

单位要求所得税地方部分为马尾区财政收入；民办院校要求注册

地须在马尾区；劳务派遣人员的用工单位和用人单位、外包人员

的发包单位和用人单位均须为我区用人单位。人才保障家庭应在

我市五城区（鼓楼、台江、晋安、仓山、马尾）无自有住房、未

享受政策性实物住房保障，申请之日前 5 年内无商品住房交易行

为；申请家庭为离异的，离异时间需满 2 年。”

二、《福州市马尾区人才购房保障实施细则》修订内容

1.第二点申请条件第一项和第二项修订为:

“1.人才应在马尾区用人单位工作，其中，企业单位要求所

得税地方部分为马尾区财政收入；民办院校要求注册地须在马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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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；劳务派遣人员的用工单位和用人单位、外包人员的发包单位

和用人单位均须为我区用人单位；合伙制企业等不产生企业地方

贡献的其他类型用人单位，个人所得税的纳税地应在马尾区; ”

“2.人才提供任职证明（企业任职提供劳动合同、事业单位

任职提供聘用合同、行政机关及参公单位任职由单位提供在职证

明），并以用人单位名义依法连续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（机关

事业单位养老保险）满 3 个月，且申请时处于在缴状态;”

2.第七点服务约定第一款修订为:

“2、3、4、5 型保障对象需按约承诺在马尾工作 10 年及以

上，兑现政策时距退休年龄已不足 10 年的，其兑现政策之前在

我市市域范围内的市属或六区六县、高新区县（区）属用人单位

工作时间可以合并计算，同时政策兑现后在马尾区工作时间要达

到 3 年及以上。兑现政策时距退休年龄超过 10 年的，以购房网

签之日起继续在马尾区用人单位工作时间计算。其中一手房的购

房时间以合同网签备案时间为准，二手房的购房时间以不动产登

记时间为准，按月计算。”

三、《福州市马尾区人才住房租赁保障实施细则》修订内容

1.第二点申请条件第一项和第二项修订为:

“1.人才应在马尾区内用人单位工作，其中，企业单位要求

所得税地方部分为马尾区财政收入；民办院校要求注册地须在马

尾区；劳务派遣人员的用工单位和用人单位、外包人员的发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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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和用人单位均须为我区用人单位；合伙制企业等不产生企业地

方贡献的其他类型用人单位，个人所得税的纳税地应在马尾区；”

“2.人才提供任职证明（企业任职提供劳动合同、事业单位

任职提供聘用合同、行政机关及参公单位任职由单位提供在职证

明），并以用人单位名义依法连续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（机关

事业单位养老保险）满 3 个月，且申请时处于在缴状态。”

2.第二点申请条件第五项修订为:

“5.申请人及其配偶、未成年子女应在福州市五城区（鼓楼、

台江、晋安、仓山、马尾）无自有住房，且申请之日前 5 年内（以

申请家庭办理房屋合同网签备案之日起算）无商品住房交易行

为。”

3.第三点补助标准及期限第一项修订为：

“1.人才住房租赁补贴标准为：1 型保障对象 5500 元/月，

2 型保障对象 3500 元/月，3 型保障对象 2500 元/月，4 型保障

对象 1500 元/月，5 型保障对象 1000 元/月。人才住房租赁补贴

发放金额最高不超过租赁登记备案的价格，租赁登记备案价格以

区国有房产中心核实为准。住房租赁补贴由马尾区人社局每半年

受理一次，享受租赁补贴原则上从房屋租赁登记备案时间的次月

起算，享受时间不超过 36 个月。第 6 型保障对象不享受人才住

房租赁补贴。”

4.第四点人才住房租赁补贴的申请与办理第二项申办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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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2.初审。”新增一点：

“（4）税收证明：①在企业工作的申报人需提交所在企业

上一年度税单；②在民办非企业、合伙制企业等不产生企业地方

贡献的用人单位工作的申报人需提交近一年在马尾区的个人所

得税纳税记录。”

5.第六点其他事项第一项修订为：

“1.非首次申请人只需向用人单位提交上述（1）（4）项材

料即可。如租赁住房地址有变更，则须另外提供（8）（9）项变

更材料，如婚姻情况有变更，则须另外提供（6）（7）项材料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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